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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報 告  

壹、案  由：據悉，有性侵假釋犯雖受電子腳鐐之監控，仍

得以脫逃。究電子腳鐐是否為適當有效之監控

方式？該人犯脫逃時之港口管制有無疏失？假

釋後保護管束之措施是否確實？均有深入探究

之必要案。 

貳、調查意見： 

因案遭判無期徒刑性侵害假釋犯蕭國昌在澎湖執行保

護管束期間，因多次違反檢察官處遇命令，經臺灣澎湖地

方法院檢察署（下稱澎湖地檢署）檢察官報請撤銷假釋，

蕭員於民國（下同）106年5月10日破壞科技監控設備（俗

稱電子腳鐐），惟檢警人員未能及時緝獲，致其從澎湖搭國

內客船至嘉義縣布袋港後不知去向，經媒體大幅報導，一

時人人自危；澎湖地檢署嗣於翌（11）日發布通緝，警方

據報在臺北市萬華某旅館逮捕蕭員歸案。輿論指摘本案發

布通緝時間似有延宕，且法務部自95年對假釋或緩刑之性

侵犯實施科技設備監控迄今，10餘年來破壞科技設備脫逃

者不乏其例，質疑科技設備監控效能不彰。 

為釐清案件全貌，先蒐集科技監控設備相關學術文

獻，再函請法務部、澎湖地檢署、內政部警政署（下稱警

政署）就案關事項詳予查復，並檢附卷證資料供參；嗣於

106年8月4日約請法務部常務次長張斗輝、保護司副司長張

云綺、澎湖地檢署檢察長鄭鑫宏、該署檢察官吳忻穎、觀

護人吳佳玲、行政院海岸巡防署（下稱海巡署）海岸巡防

總局副總局長李皓、海巡署專門委員廖雲宏、蔡茂埕等機

關人員詢明實情，並請其提具書面報告，會後再請上開機

關就相關疑義補充說明到院。全案業經調查竣事，茲將調

查意見分敘如下： 

一、澎湖地檢署於106年5月5日辦理性侵害付保護管束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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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國昌因另犯刑案撤銷假釋時，對蕭員逃亡風險有所誤

判，思慮欠周，未依「法務部所屬檢察、矯正機關強化

監控與輔導性侵害及性騷擾案件付保護管束行動方

案」，啟動再犯通知與撤銷假釋無縫銜接機制，致蕭員

不僅破壞電子腳鐐，更順利出海逃回臺灣，造成社會恐

慌。澎湖地檢署之處理流程，核有再檢討之必要，應研

謀改進： 

(一)性侵害犯蕭國昌假釋後付保護管束期間違反檢察官處

遇命令情形： 

1、查蕭國昌有竊盜罪(分別於19歲、20歲、27歲、30

歲所犯)、妨害自由罪(27歲所犯)、誣告罪(34歲所

犯)等前科，又蕭員前於82年8、9月間因另犯搶劫而

強姦(累犯)、盜匪、搶奪、槍砲等罪，經判處無期

徒刑確定。蕭員自86年11月21日入法務部矯正署（下

稱矯正署）臺北監獄（下稱臺北監獄）執行，並於

105年3月29日獲准假釋(期間曾羈押1,388日)。蕭員

原住居地、犯罪地以及執行地皆非澎湖，然因其執

行機構榮譽教誨師提供澎湖住所供其遷移戶籍，並

簽具入住同意書，經法務部保護司與矯正署同意蕭

員戶籍遷移至澎湖。嗣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下稱臺

高檢署 )於 105年 3月 22日函知澎湖地檢署觀護人

室，略謂：受刑人蕭國昌一名經臺灣高等法院裁定

假釋中付保護管束，保護管束期間自105年3月29日

至115年3月29日。經澎湖地檢署檢察官裁定保護管

束應遵行事項及執行情形如下： 

（1）裝置科技監控設備（105年3月29日至115年3月29

日）。 

（2）特定時段禁止外出（105年3月29日至115年3月29

日，每日21：00至翌日7：00為宵禁時間）。 

（3）其他必要處遇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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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禁止吸毒。 

〈2〉禁止飲酒。 

〈3〉接受身心治療、輔導教育（進階個別治療，每

月2次）。 

〈4〉每日至澎湖縣警察局馬公分局文澳派出所簽

到2次。 

（4）每月約談2次，榮譽觀護人約談1次（持續列管為

核心個案）。 

2、蕭員於保護管束期間因多次違反檢察官處遇命令遭

查處經過： 

（1）106年1月9日蕭員報到時，向觀護人坦承有登錄臉

書及愛情公寓等網路交友網站，約為去（105）年

10月時曾因無聊而瀏覽交友網站，行為失檢。 

（2）106年2月17日蕭員在澎湖馬公市中正路「轉角咖

啡店」竊取店員皮包內財物（內有新臺幣200元），

案經澎湖縣警察局馬公分局移送澎湖地檢署偵

辦，該署於同年3月13日向臺灣澎湖地方法院聲請

簡易判決處刑；該院於同年4月13日判決蕭員竊盜

罪處拘役50日，得易科罰金，106年5月5日判決確

定。 

（3）106年2月21日及3月20日蕭員兩度採尿結果均呈

鴉片類陽性反應，由於尚頇調查蕭員尿液陽性反

應是否確係所稱服用感冒藥物所致，截至本院106

年8月4日詢問時，檢方尚在偵查中。 

（4）106年4月6日蕭員接受測謊前晤談時，向測謊人員

坦述曾於同年3月27日有飲酒行為。 

（5）106年4月6日蕭員接受測謊前晤談及106年4月17

日報到時，坦承105年底曾有1次性交易行為。 

(二)澎湖地檢署於首次報請撤銷蕭國昌假釋時，未啟動無

縫報撤機制，或以專案辦理，以加速處理流程，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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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受保護管束人逃亡之風險： 

1、查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2規定，受保護管束人在

保護管束期間內，應遵守下列事項：一、保持善良

品行，不得與素行不良之人往還。二、服從檢察官

及執行保護管束者之命令。三、不得對被害人、告

訴人或告發人尋釁。四、對於身體健康、生活情況

及工作環境等，每月至少向執行保護管束者報告1

次。五、非經執行保護管束者許可，不得離開受保

護管束地；離開在10日以上時，應經檢察官核准。

同法第74條之3規定，受保護管束人違反第74條之2

各款情形之一，情節重大者，檢察官得聲請撤銷保

護管束或緩刑之宣告，假釋中付保護管束者，如有

前項情形時，典獄長得報請撤銷假釋。據法務部表

示，以目前實務運作模式而言，該部矯正署收受原

執行監獄報請撤銷假釋報告表後，函請該部保護司

就該案之保護管束執行情形及違規狀況表示意見，

該部保護司審查觀護人執行情形、違規告誡、輔導

作為等進行形式及實質審查後，就違規情事是否達

情節重大程度函復矯正署，矯正署參酌保護司意見

後，函復原執行監獄是否撤銷假釋。前開作業程序

自地檢署函報監獄撤銷假釋，至該部矯正署核復，

帄均約需2週至1個月，若遇有保護管束期間即將屆

滿、受保護管束人具社會危險性等特殊情況者，另

以專案辦理，以加速處理流程。 

2、次查，法務部為強化性侵害付保護管束案件撤銷假

釋銜接流程，曾於104年8月19日召開「強化性侵害

付保護管束案件撤銷假釋銜接流程會議」，增訂「法

務部所屬檢察、矯正機關強化監控與輔導性侵害及

性騷擾案件付保護管束行動方案」（下稱行動方

案），其「工作項目」肆、「建立再犯通知與撤銷假



5 

 

釋無縫銜接機制」之「實施要領」十九之（一）、（三）

略以：「觀護人針對本案頇啟動無縫銜接撤銷機制

者，函報撤銷公文內頇註明原起訴地檢署，並記載

本案為性侵害及性騷擾案件中高危險個案，恐有再

犯或逃亡之虞，若為監控中案件，請註明本案監控

中。另以電話通知並傳送電子檔案至原執行監獄及

法務部保護司。矯正署核復撤銷假釋公文，需副知

本部保護司、最後執行檢察署、前起訴地檢署及最

後執行保護管束地檢署觀護人室，並均視同正本辦

理。另同步以紙本公文傳真與最後執行檢察署、原

起訴地檢署、最後執行保護管束地檢署觀護人室，

並聯繫確認之。」 

3、本案蕭員於保護管束期間涉犯竊盜案件，觀護人定

期追蹤偵審進度，於106年4月26日查詢前科資料，

獲知蕭員再犯刑案被判決拘役50日（尚未判決確

定），雖未達刑法第78條絕對撤銷假釋之法定要件，

但觀護人衡酌蕭員保護管束期間有施用毒品、違反

禁止飲酒命令及再犯竊盜案件等違規行為，違反保

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2第1款及第2款之規定，且屬

情節重大，經綜整相關資料後，於106年4月27日簽

請檢察官報請撤銷假釋，並給予蕭員陳述意見之機

會，再於106年5月5日以澎檢鑫護觀字第1684號函請

臺北監獄撤銷假釋。臺北監獄於106年5月9日收文，

後因蕭員於106年5月10日破壞科技監控設備，澎湖

地檢署始依上揭行動方案啟動無縫撤銷機制，先行

電話聯繫並傳真撤銷假釋相關資料，再於106年5月

11日以澎檢鑫護觀字第1769號函請臺北監獄辦理撤

銷假釋。臺北監獄將澎湖地檢署二度報請撤銷蕭員

假釋併案辦理，於106年5月11日製作「報請撤銷假

釋報告表」函報及傳真矯正署，矯正署於同日會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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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保護司表示意見，保護司審酌該員違反保護

管束應遵守事項情節重大，建請撤銷假釋，矯正署

於同日核准撤銷假釋，並通知相關單位。考量蕭員

為無期徒刑假釋付保護管束案件，假釋若經撤銷，

依法頇入監執行25年，且參酌蕭員為性侵害案件中

高危險個案，保護管束期間舉凡檢察官各項禁止命

令均已違犯（飲酒、吸毒、嫖妓、竊盜等），品行不

端，毫無悛悔實據，顯有再犯或逃亡之虞。是以，

澎湖地檢署於首次報請撤銷假釋時，即宜依據上揭

行動方案辦理，以善加利用無縫撤銷假釋機制，或

以專案辦理，務期加速處理流程，並能有效降低受

保護管束人逃亡之風險。 

(三)澎湖地檢署報請蕭員撤銷假釋，未適時通告地區海巡

安檢單位注意防範，致錯失阻止蕭員搭乘客輪出海之

先機；又檢警於確認蕭員潛逃後，如立即聯繫海巡安

檢單位查證，當可得於蕭員到達目的港後即予截獲： 

1、澎湖地區四面環海，受保護管束人如欲離境，正常

管道頇乘坐國內定期船班或搭乘飛機，故澎湖地檢

署函發蕭國昌保護管束指揮書(發文日期：105年3

月30日，發文字號：澎檢俊仁105執更護5字第1075

號)，內容為：「受保護管束人於保護管束期間內，

非經本署檢察官核准，請勿受理其出境、出海、戶

籍遷移申請」，該指揮書同時函發該署觀護人室、澎

湖縣馬公市戶政事務所、澎湖縣政府警察局馬公分

局、移民署以及海巡署海岸巡防總局。 

2、承前述，觀護人吳佳玲於106年4月27日簽陳檢察官

報請撤銷假釋，並於翌（28）日擬稿發函通知蕭員，

請於文到5日內向該署提出陳述書或以言詞陳述意

見，不於期間內提出者，視為放棄陳述之機會等語，

經陳檢察官後，檢察官於函稿批註「請觀護人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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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函後通知分局注意被告之狀況，如有不尋常之脫

序行為請回報。」由此可知，本案檢察官應已警覺

蕭員極可能因畏懼撤銷假釋頇入監執行殘刑，而有

逃匿之可能性，故要求觀護人於發函通知蕭國昌

後，即應通知馬公分局注意蕭員動向。 

3、再以，106年5月10日下午3時50分澎湖地檢署值班手

機顯示電子腳鐐錶帶異常訊息，吳觀護人撥打蕭員

行動電話，無人回應。此後又因訊號異常，吳觀護

人親赴新村路現場查證，未覓得蕭員，嗣並持續聯

絡蕭員未果。吳觀護人於是日下午5時10分回辦公室

重新判讀蕭員軌跡，認為發訊地點應該是「新生路」

上某廢棄大樓內，遂聯繫員警一同前往該處尋找蕭

員。同日下午5時35分於該廢棄大樓6樓走廊末端機

房處地板上發現砂輪機，並於天花板夾層處發現已

拆卸下之發訊器，確認蕭員已擅自拆卸電子監控設

備逃匿。執行檢察官下午6時指揮馬公分局偵查隊進

行搜查，並確認蕭員出境、出海相關紀錄，偵查隊

嗣於同日下午 7時方取得蕭員離開澎湖之資料

(106/05/10-16：45至18：15馬公往嘉義布袋/滿天

星航運公司)。本案下午5時35分吳觀護人及員警已

尋獲遭破壞棄置之電子監控設備，足以證明蕭員潛

逃之事實，檢察官與警方如能立即向海巡馬公商港

安檢所查詢，蕭員出逃就不致如此順利。 

(四)綜上所述，澎湖地檢署於106年5月5日辦理性侵害付保

護管束個案蕭國昌因另犯刑案撤銷假釋時，對蕭員逃

亡風險有所誤判，思慮欠周，未依「法務部所屬檢察、

矯正機關強化監控與輔導性侵害及性騷擾案件付保護

管束行動方案」，啟動再犯通知與撤銷假釋無縫銜接機

制，致蕭員不僅破壞電子腳鐐，更順利出海逃回臺灣，

造成社會恐慌。法務部應責成澎湖地檢署以本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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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就各該有待改善之處覈實檢討，並研具防範執行

科技設備監控性侵害假釋犯潛逃相關標準程序與機

制，以符實需。 

二、海巡署海岸巡防總局馬公商港安檢所雖經運用安檢資

訊系統查悉蕭國昌為澎湖地檢署「限制出海」之對象，

然因該總局疏未將安檢手冊與相關法令彙編前於93年9

月之函示：「……搭乘航行國內核定航線交通船，除非

係限制住居之處分，否則均不得另為其他處置。」依後

來95年10月之函示修正為「限制出海對象，應即禁止搭

船出海」，致安檢所人員於106年5月10日查察蕭員搭乘

客輪前往嘉義時，因上述誤解及安檢資訊系統一次僅能

顯示單一處分種類（即顯示「限制出海」，就無法顯示

「限制住居」），雖知蕭員為限制出海對象，仍未禁止其

搭乘客船出海，核有違失。海巡署應立即全面審視及修

正安檢相關法令，並改進資訊系統設定，俾供所屬遵循

有據，防杒再有此類事件發生： 

(一)本案澎湖地檢署於105年3月30日以澎檢俊仁105執更

護5字第1075號函核發蕭員保護管束指揮書，函知海巡

署海岸巡防總局關於受保護管束人蕭員於保護管束期

間內，非經該署檢察官核准，請勿受理其出海。該總

局於105年4月6日接獲澎湖地檢署保護管束指揮書

後，即於當日下午1時57分由承辦人員將保護管束指揮

書內「發文單位」、「發文字號及日期」、「受保護管束

人」、「處分種類」及「執行期滿日期」等資料，建檔

於安檢資訊系統，供安檢單位查詢運用。後續處理方

式如下： 

1、乘客名單查察 

（1）事先購票者 

客船發航前，第七岸巡總隊馬公商港安檢所

人員提前向船舶業者取得乘客名單，並將乘客資



9 

 

料登輸安檢資訊系統，查察是否有限制出境、限

制出海或通緝對象，俾防範脫逃情事。 

（2）臨時購票者 

安檢單位如不及於船舶出港前，將乘客資料

登輸安檢資訊系統，應於船舶到達目的港前，完

成查察是否有限制出境、限制出海或通緝對象，

並通知目的港依法憑辦。 

2、安檢資訊系統設有告警功能，如發現限制出境、限

制出海或通緝對象，該系統顯示紅色燈號示警，安

檢人員即實施查察。如屬通緝對象，即依法逮捕偵

訊並移送通緝機關；如為限制出海對象，則禁止其

出海。 

3、為提升緊急聯繫時效，海巡署海岸巡防總局於106

年5月19日岸情偵字第10600101122號函知各限制

(處分)機關「海岸總局受理緊急限制(撤銷)出境

(海)案件之單位及聯絡方式」；各限制(處分)機關如

有緊急限制(撤銷)出境(海)案件，得先行傳真，並

以電話確認處分時限，俾利即時執行處分。 

(二)據海巡署海岸巡防總局查復稱，蕭員搭乘客船為106

年5月10日下午4時45分之「滿天星2號」（該船係滿天

星航運股份有限公司經營），該總局所屬馬公商港安檢

所於前(9)日即依業者提供乘客名單，運用安檢資訊系

統實施查核，確認該航次並無限制出境、限制出海或

通緝對象。翌(10)日「滿天星2號」發航前，馬公商港

安檢所人員再向業者索取提供乘客名單，發現名單內

增加4名臨時購票乘客(其中1名為蕭員)，經運用安檢

資訊系統實施查核，發現蕭員為「限制出海」對象。

惟因安檢人員依據海巡署海岸巡防總局「安檢相關法

令 」 彙 編 ─ 海岸 總 局 93年 9月 13日 岸 檢 漁字 第

0930018731號函：「境管人員遭限制出海處分後，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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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海，惟搭乘航行國內核定航線交通船，除非係限

制住居之處分，否則均不得另為其他處置。」之意旨，

誤認蕭員並非「限制住居」處分，故未禁止其搭乘客

船出海。 

(三)本案經核： 

1、按海巡署海岸巡防總局前於95年10月16日即發函
1

指導所屬依「限制民人出境(海)相關安檢作業程

序」，發現限制出海對象，應禁止搭船出海。惟現行

安檢人員多依據「安檢常見問題暨處置要領參考手

冊」、「安檢相關法令」彙編，實施安檢。因前開手

冊及法令彙編均收錄該總局93年9月13日案檢漁字

第093018731號函釋，略以：「……對於搭乘航行國

內某一核定航線之我國客船者，除非係『限制住居』

之處分，否則均不得另為其他處置。」本案係因該

總局95年10月16日上開函文發至所屬單位後，業務

承辦單位未能同步修正參考手冊及法令彙編，致第

一線執法安檢人員在本案於106年5月10日時未能接

收新的訊息。 

2、又查，現行安檢資訊系統已將處分種類區分「限制

住居」、「限制出境」、「限制出海」、「保護管束」、「境

管通知」、「專案列管」、「留置」及「通緝」等8項，

並採下拉式選單，惟受限於系統設定，僅能顯示單

一選項內容，無法同時呈現「限制出境」、「限制出

海」、「限制住居（戶籍遷移）」，海巡署海岸巡防總

局承辦人考量海巡署職掌權責，故僅單一輸鍵為「限

制出海」。又因馬公商港安檢所人員值勤時參據之

「安檢相關法令」彙編未依前揭海岸巡防總局前於

95年10月16日之指導，修正「限制出海」之對象，

                   
1
 海岸巡防總局95年10月16日岸情偵字第0950013618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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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應禁止搭船出海，而誤解蕭員非係限制住居之處

分，故不得禁止其搭乘航行國內航線交通船，致未

於第一時間阻止蕭員搭乘客輪，並通知原處分機關

依法處置。爰海巡署海岸巡防總局應儘速修改系統

設定，使多種處分內容皆能鍵入，避免基層海巡人

員誤解。  

(四)至於海巡人員執行乘客身分查察時，遭「限制出海」

之人，能否搭乘「國內核定航線(含外、離島)之交通

船」，司法機關相關函示如下： 

1、司法院刑事廳106年6月16日廳刑一字第1060014009

號函：法院或檢察官限制被告出海者，如經放行出

海，其逃亡之可能性甚高，將影響刑事追訴、審判

程序之進行及刑罰之執行。據此，為有效保全訴訟

程序，限制出海之範圍自包含所有利用出海方式而

有出境逃匿可能之情形。惟法院裁定或檢察官處分

內容如附有「得搭乘國內核定航線（含外、離島航

線）之交通船」、「漁（船）員出海作業」及「在領

海範圍內從事水上休憩活動」等條件，自得依裁定

或處分意旨辦理。至裁定或處分未附前揭條件，而

當事人有此需要者，仍請當事人依法向法院或檢察

官聲請，由法官或檢察官依具體個案情事審酌決定。 

2、法務部106年6月19日法檢字第10600088250號函：被

告因出境、出海而滯留他國不歸或趁機逃亡，均足

以影響刑事追訴之進行或刑罰之執行，故限制出海

之範圍包含所有得利用搭乘船（筏）出海而逃亡之

可能情形，始能有效保全程序。至具體個案有無限

制「搭乘國內核定航線（含外、離島航線）之交通

船」、「漁（船）員出海作業」及「在領海範圍內從

事水上休憩活動」之必要，仍應由承辦檢察官衡酌

全案案情而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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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據海巡署表示，依據上揭法務部106年6月19日函釋，

海巡安檢單位已不需逐案請示原處分機關或檢察官；

惟實務上仍有民眾質疑遭「限制出海」，能否搭乘「國

內核定航線(含外、離島)之交通船」或從事水域活動

等情，致使海巡人員頇向當事人解釋，增加執法單位

困擾與爭議。故該署依照司法院刑事廳及法務部前開

函釋意旨，將向原處分機關建議未來於處分書上，加

註「可否搭乘國內核定航線(含外、離島)之交通船」、

「漁(船)員可否出海作業」及「可否在領海範圍內從

事水上休憩活動」等限制事項，以利海巡人員執行等

情。又為海巡人員於假日或夜間查證個人出海限制可

能爭議事項，各地方法院及檢察署宜建立聯繫窗口，

以及時解決民眾質疑，落實保全之目的並兼顧人權自

由。 

三、法務部應重視社會對於性侵害犯罪零容忍之輿論，審慎

研議可否修正通緝書類處理系統，開放保護管束事件可

以通緝性侵害犯人；又有鑑於目前觀護人於接獲性侵害

犯人破壞電子腳鐐之訊號協請警方協助時，需由觀護人

報請檢察官核發拘票，過程緩不濟急，則在保護社會安

全之前提下，是否授予警察逕行拘捕權，亦應兼顧人權

之考量，司法改革國是會議亦曾就此議題作出修正性侵

害犯罪防治法之決議。為期至當允適，衛生福利部與法

務部、內政部應思考如何取捨，始為善策： 

(一)本案蕭員破壞科技監控設備搭乘「滿天星2號」客輪至

嘉義布袋港，澎湖地檢署於105年5月10日晚間7時30

分簽請執行檢察官發布通緝，內勤書記官亦完成通緝

書類，惟目前現行通緝書類系統並未開放保護管束案

件(執更護/執護案件)可直接上傳通緝書類資料，故無

法發布通緝書；至翌（11）日上午該署根據蕭員再犯

竊盜案件之確定判決，緊急聯繫臺灣澎湖地方法院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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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將案卷移送該署執行。上午10時法院將案卷移送檢

察署後，上午11時許即簽請檢察官發布通緝。本案發

生後，澎湖地檢署建議：目前通緝書類處理系統設定

可否開放權限，於保護管束案件可直接上傳通緝書類

資料，或能修改分案規則，以利緊急狀況時可立即掌

握時效。 

(二)惟法務部復稱有關澎湖地檢署建議通緝書類處理系統

設定開放權限，使保護管束案件可直接上傳通緝書類

資料，然是類案件開放通緝後，若個案無再犯他案偵

查或執行撤銷殘刑，雖緝獲到案，仍未有相關法律得

拘束其自由，發布通緝實益非大。另假釋付保護管束

期滿未經撤銷，其未執行之刑，以已執行論。若以保

護管束案件發布通緝，通緝時效是否同保護管束期滿

日？因尚無法源，開放以保護管束案件發布通緝之必

要，仍待研商。本件若無蕭員之另案確定判決，應由

該部矯正署核准撤銷蕭員之假釋後，以執行殘刑為

由，由原執行地檢署發布通緝。另由於破壞科技監控

設備已涉犯刑法第138條毀損公物罪嫌，澎湖地檢署亦

得依刑事訴訟法第228條發動偵查，又蕭員顯已逃匿，

以偵辦案件傳拘不到，發布通緝。 

(三)由上可知，依現行實務運作，受保護管束人可能之通

緝原因有二：1.再犯案件，於偵審過程經檢察官或法

院傳拘未到，其通緝應由案件繫屬之檢察署或法院為

之；2.經撤銷假釋，執行殘刑傳拘未到，其通緝應由

原執行地檢署之檢察官為之。查本案直至106年5月11

日下4時法務部矯正署始核准撤銷假釋，於同日下午4

時17分以電子公文交換系統發文，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檢察署於撤銷假釋後據以發布通緝，爰媒體質疑本案

遲於蕭員逃匿後1日始發布通緝，應指此而言。由於現

行通緝受保護管束人之作法，如屬再犯案件，頇待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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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繫屬之檢察署或法院分案、傳喚、拘提無著始得發

布通緝；如經撤銷假釋，尚頇報撤獲准，因社會輿論

對於性侵害犯罪多持零容忍態度，破壞科技監控設備

更屬公眾矚目治安事件，即便本案相關機關已經啟動

無縫撤銷假釋機制，並迅速發布通緝，然各界仍有質

疑檢方發布通緝過遲之指摘。 

(四)有鑑於目前實務執行因受監控人有故意拆除、損壞、

隱匿、阻斷科技監控設備而情況急迫者，並未有立即

介入之措施，常使觀護人於接獲破壞設備之訊號協請

警方協助時，因法源未明，無法拘提個案至適當處所，

遏止其再犯罪之機會。是以，法務部參照刑事訴訟法

第88條之1第1項及第2項草擬加害人有前揭情事，經該

管地方法院檢察署通報，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得逕

行拘提之修正條文，並由該部於105年7月29日函詢內

政部警政署表示意見後，再於同年8月30日函請衛生福

利部共同研商，增訂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1條之1條：

「第20條第3項付保護管束且經實施科技設備監控之

加害人故意拆除、損害、隱匿、阻斷科技監控設備而

情況急迫者，經該管地方法院檢察署通報，司法警察

官或司法警察得逕行拘提之；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

於執行後，應即報請檢察官簽發拘票。如檢察官不簽

發拘票時，應即將被拘提人釋放（第1項）。刑事訴訟

法第130條及第131條第1項之規定，於前項情形準用

之。但應即報檢察官。（第2項）檢察官、司法警察官

或司法警察，依第1項規定程序拘提之人，應即告知其

本人及其屬，得選任辯護人到場。（第3項）」嗣於106

年5月9日衛生福利部召開之「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修

正草案第10次會議通過。復查內政部警政署106年5月

19日向司法改革國是會議第五組提出書面報告指出，

現行法令未授予警察強制處置破壞科技監控設備性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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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釋犯的法定權限，頇由觀護人報請檢察官核發拘

票，過程緩不濟急，建議修正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增

訂準用刑事訴訟法，授予警察逕行拘捕權，該提案經

司法改革國是會議第五組通過決議。 

(五)綜承上述，法務部應重視社會對於性侵害犯罪零容忍

之輿論，審慎研議可否修正通緝書類處理系統，開放

保護管束事件可以通緝性侵害犯人；又有鑑於目前觀

護人於接獲性侵害犯人破壞電子腳鐐之訊號協請警方

協助時，需由觀護人報請檢察官核發拘票，過程緩不

濟急，則在保護社會安全之前提下，是否授予警察逕

行拘捕權，亦應兼顧人權之考量，司法改革國是會議

亦曾就此議題作出修正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之決議。爰

為期至當允適，衛生福利部與法務部、內政部應思考

如何取捨，始為善策。 

四、法務部應責成所屬持續改良科技監控設備破壞難度、設

備功能及通訊品質，並應加強各地檢署輪值人員相關教

育訓練，以提升科技監控違規事件之判斷精確度： 

(一)86年彭婉如案件發生後，政府制定性侵害犯罪防治

法，94年2月5日該法修正公布，第20條第3項規定觀護

人對前項第4款、第5款（即指定居住處所及實施宵禁）

之性侵害案件受保護管束人，得報請檢察官、軍事檢

察官許可後，輔以科技設備監控，此階段科技設備監

控僅是輔助限制住居及實施宵禁，以居家（定點）監

控為主。100年11月9日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再次修正公

布，科技設備監控改列成獨立處遇方式之一，不再附

隨於限制住居及宵禁之實施，同時為免宵禁一詞易混

淆誤解為夜間時段不得外出，故修正為監控時段內，

未經許可，不得外出。科技設備監控進行功能提昇，

由原本居家（定點）監控改為24小時行蹤軌跡紀錄監

控為主。依據該法第2條第2項規定性侵害加害人，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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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犯前項各罪（刑法第221條至第227條、第228條、第

229條、第332條第2項第2款、第334條第2項第2款、第

348條第2項第1款及其特別法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之

人。法務部統計最近3年度（103年至106年4月），各地

檢署性侵害保護管束人數總計3,018人，科技監控設備

監控受監控人，共計572人（澎湖地檢署2人，含本案

蕭國昌），統計如附表。法務部表示，科技設備監控係

透過電子設備執行行蹤軌跡紀錄監控的工具，為外在

監控之工具之一，自95年科技設備監控入法後，至106

年4月共執行1,023件，計有10件破壞設備案例，比率

為0.0097％。 

(二)另就我國電子監控設備自94年第一代發展至目前之功

能演進，經過資訊技術及通訊科技之發展，第一代科

技設備僅能辦理夜間室內監控，受限於技術因素，先

行採用影像電話監控方式，於性侵害加害人家中裝設

影像電話，由觀護人或法警定時或不定時以影像電話

確認受監控人是否遵守宵禁規定。第二代科技設備監

控，於95年規劃提升監控功能，以個人區域網絡通訊

技術為基礎之監控系統。系統元件包含居家讀取器、

訊號延展器及隨身發訊器，並架設伺服主機。隨身發

訊器具備防破壞、防水、耐溫及訊號傳送功能，透過

隨身發訊器能與居家讀取器、訊號延展器互相傳遞訊

號，並將訊號傳至伺服主機。99年起法務部督導臺高

檢署研發第三代科技監控設備，從102年開始採取全區

域監控行蹤軌跡紀錄與定位功能，透過全球衛星定位

系統（GPS）等資訊、通訊技術，可得知受監控者之即

時位置及歷史行蹤軌跡，科技設備監控提升到24小時

全時段、全區域之行蹤軌跡紀錄監控。惟學者訪談觀

護人研究指出：第三代電子監控存在電池蓄電能力、

部分地區缺乏圖資、GPS電子監控易受環境因素及人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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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擾，訊號穩定性與精確度均不足，影響監控成效等

問題
2
。另現行行蹤軌跡紀錄監控之隨身發訊器係採一

件式，惟需顧及電力續航力及功能完整性，體積難以

縮小，使受監控者常有所抱怨。且科技監控對象每年

低於500件以下，難以大量生產，復因涉及高科技與專

利技術，致成本居高不下。據法務部表示，為加強科

技設備通訊功能及增加受監控人破壞設備之難度，該

部業已責成臺高檢署於105年12月完成科技設備功能

提升案，採用4G通訊訊號、加強訊號穩定度，並將隨

身發訊器改採用較硬之錶帶材質，強化錶帶中的破壞

告警機制為三層機制，故於破壞時能「立即告警」及

「精確告警」。 

(三)本案經查： 

1、澎湖地檢署稱，受保護管束人蕭員配戴科技監控設

備之期間，即有多次因設備異常或訊號異常之情形

而造成收受異常訊息，致誤會個案有違規情形，除

造成執行監控人員之困擾外，或可能間接令受保護

管束人得知科技監控設備之不穩定性，因而萌生破

壞科技監控設備逃匿之動機，期能要求科技設備公

司提供穩定性更高的設備，減少非人為之異常狀況

發生之頻率，以確實發揮科技監控設備之功能等

情。本案顯示目前第三代改良後之監控設備訊號精

確度及穩定度，仍有持續改良之必要。 

2、106年5月10日下午3時50分澎湖地檢署值班手機顯

示錶帶異常訊息，觀護人於下午3時52分去電值班室

（位於臺高檢署），廠商值班工程師告知因發訊器較

敏感，若個案碰撞到也會傳出警訊；數分鐘後去電

值班室，工程師告知設備已恢復正常。下午4時22

                   
2
 張麗卿、陳旻甫，「電子監控實務運作之難題與改革」，軍法專刊第58卷第5期，101年10月，頁

2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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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值班手機顯示錶帶光纖異常訊息，觀護人於下午4

時25分再次去電值班室，值班室告知聯繫個案未

果，亦未能確定訊號異常情形是否是人為造成或設

備異常，僅能由軌跡判斷個案目前位於馬公市新村

路上。惟澎湖地檢署調閱相關資料查出蕭員於同日

下午4時4分抵達碼頭，故此前隨身發訊器顯已遭破

壞，則何以未能立即顯示異常訊號？何以此後又能

發出異常之訊號？又值班工程師何以不能確定是否

人為造成或屬設備異常？此與法務部稱改良後之隨

身發訊器錶帶材質，於遭人為破壞時能「立即告警」

及「精確告警」，顯有落差。 

3、承上，觀護人於下午4時25分再次去電值班室，值班

工程師告知由軌跡判斷，蕭員位於馬公市新村路某

處，然觀護人前往尋找未獲。嗣觀護人下午5時10

分回辦公室與佐理員重新判讀個案軌跡，認為發訊

地點應該是新生路上某廢棄大樓內，故與佐理員及

員警一同前往該處尋找，下午5時35分於該廢棄大樓

6樓走廊末端機房處地板發現砂輪機，並於天花板夾

層處發現已拆卸下之發訊器，確認蕭員已逕自拆卸

電子監控設備。以上足見值班工程師對於個案隨身

發訊位置之判定顯有錯誤，俟觀護人與佐理員重新

判讀軌跡才確定發訊位置。 

4、本案觀護人發現蕭員破壞隨身發訊器後，以厚布包

覆隨身發訊器，藏置於天花板夾層死角處，藉以干

擾訊號發送，需俟值班室多次遠端重啟設備搜尋訊

號後，方由隨身發訊器傳回光纖異常之訊息，爰臺

高檢署宜請該科技設備廠商就上開情形進行實境測

詴，評估個案隨身發訊器訊號發送受干擾程度，藉

此改善缺失並提升功能。 

5、法務部表示，目前系統設計科技設備監控事件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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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種，可分類為嚴重違規/嚴重設備異常、輕微違

規/輕微設備異常、監控通知事件、設備管理事件、

例行事件。經查全國103年7月至106年7月止「嚴重

違規/嚴重設備異常」及「輕微違規/輕微設備異常」

之事件，共計17,273件。又查蕭員於105年3月29日

假釋出監當日即實施科技監控設備，至106年5月10

日下午逕自破壞科技監控設備後逃匿，科技監控實

施期間計約1年1月12日。澎湖地檢署稱據該署科技

設備監控輪值人員輪值簿登載所示，蕭員科技監控

實施期間計有28次通訊異常情形，10次設備異常情

形。惟臺高檢署檢視該輪值簿內容及系統違規紀

錄，並進行交叉比對，認定通訊事件計有10件、因

受監控人所導致之人為事件計有13件、設備事件計

有4件、機房系統事件1件、定期維護事件1件，總計

本案告警事件29件，是告警總件數已有未符；又法

務部綜整臺高檢署與澎湖地檢署認定設備異常不一

者，判定前揭輪值簿之項次11.應屬機房系統事件；

項次23.應屬通訊異常；項次27.應屬人為事件；項

次29.應屬人為事件，亦與澎湖地檢署認定為「設備

異常」有別，顯示該署輪值人員判斷、判讀之職能

有待加強，法務部允宜加強各地檢署科技設備監控

輪值人員教育訓練，提升違規告警事件判斷之準確

度。 

參、處理辦法： 

一、調查意見一，函請法務部轉飭臺灣澎湖地方法院檢察署

檢討改善見復。 

二、調查意見二，函請行政院海岸巡防署轉飭該署海岸巡防

總局檢討改進並議處失職人員見復。 

三、調查意見三，函請衛生福利部、法務部、內政部積極辦

理見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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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調查意見四，函請法務部檢討辦理見復。 

調查委員：林雅鋒、江明蒼 



21 

 

附表、103年1月至106年4月各地方法院檢察署性侵害保護管束

及科技監控統計表 

 
(資料來源：法務部) 

 

 


